关于组织参加2006年全省小学数学

课堂教学观摩活动的通知

各辖市（区）教研室、各小学：

    根据江苏省中小学教学研究室和江苏省教育学会小学数学教学专业委员会的通知精神，我市将组织参加2006年全省小学数学课堂

教学观摩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活动地点：盐城市；时间：4月19—21日；

2、会议经费：会议收听课资料费200元，会议为代表统一安排食宿，住宿费回原单位报销。

3、我市听课人数限额65人，请各辖市（区）教研室在3月25日前将参加听课人员名单报常州市教研室盛宝良老师。

4、本次活动详细情况见附件。

常州市教育教研室

2006年3月14日
附件：
关于举办2006年全省小学数学

课堂教学观摩活动的通知

各市教育局教研室、教育学会小学数学教学专业委员会：

为了贯彻落实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的精神，交流各市进行小学数学课堂教学改革的情况和经验，培养和锻炼青年教师，推进小学数学课程改革，江苏省中小学教学研究室和江苏省教育学会小学数学专业委员会联合于4月19—21日在盐城举办全省小学数学课堂教学观摩活动。参加本次观摩活动的课堂教学应体现数学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全面关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与态度的教学目标，重视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落实，营造平等和谐的教学氛围，组织有效的教学活动，促进全体学生的和谐发展。现将活动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内容：青年教师分1--3年级段、4--6年级段上课27节。请各市确定1-3年级学段、4-6年级学段青年教师(5年以上教龄，年龄在35周岁以下)各一名，填写上课报名表于3月31日前寄南京市管家桥37号省教研室小学幼特教教学研究室，并将两位上课教师的教案发至以下电子信箱：wl@xxsx.cn和wanglsh@jlonline.com，以便集中印刷。

二、与会人员：各省辖市小学数学教研员、上课教师，听课教师 (可以65人左右)。

三、报到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五、会议经费：会议收听课资料费200元，为代表统一安排食宿，住宿费回原单位报销。

江苏省中小学教学研究室

江苏省教育学会小学数学专业委员会

2006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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